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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教体办字〔2023〕20号

关于印发《2023 年淄川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》
的通知

　

各镇（开发区）中心校、城区各幼儿园：

现将《2023年淄川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2023年 8月 2日



— 2 —

2023 年淄川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
　　

    为保障 2023年幼儿园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按照《淄博市教

育局关于规范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淄教学前字〔2020〕

2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入学和幼儿园入园工作的通

知》（淄教字〔2022〕41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

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招生原则

1.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“相对就近、免试入园”原

则。实行小班、中班、大班三年制。

2.推进学前残疾幼儿随园保教，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具

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。

3.推行“幼随长”入园原则。多孩家庭子女有“同时同园”

就读需求的，入园小班的幼孩可申请入大孩所在幼儿园同时就读。

4.保障政策类人员子女入园。高层次人才、优秀企业家子女

（淄博城市发展合伙人及其在淄代表、淄博市外商投资企业优秀

企业家等子女）、军人子女（现役军人子女、烈士子女、因公牺

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）、符合条件的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

安民警子女、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就读按照国家及省、

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小班入园幼儿须年满 3 周岁（2019 年 9 月 1 日-2020 年 8

月 31 日期间出生），具有接受普通教育的能力。中、大班插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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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园幼儿不作为此次招生对象。

三、招生办法

(一）城区幼儿园

1.各幼儿园根据招生规模等实际情况制定招生简章，经区教

体局审核后，通过幼儿园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布本园招生

信息，明确报名方式、招生对象、入园条件、计划招生数等，自

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2.各公办幼儿园对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数的，采取随机派位等

方式确定录取名单。

(二)镇（开发区）幼儿园

各镇（开发区）幼儿园招生工作在驻地中心校统筹指导下进

行，招生简章须经中心校审核，向社会发布后组织实施。

四、招生工作流程

（一）8月 3日前，各幼儿园发布招生简章。

（二）8 月 12 日前，各幼儿园完成材料审核，根据各园招

生简章，确定录取名单，并对外公示。

城区各幼儿园招生实行一网通办，由幼儿监护人通过手机端

“爱山东”APP 线上完成报名。“爱山东”APP 淄川区学前教育

招生信息填报功能开放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4 日 9:00—8 月 10

日 16：00。适龄幼儿家长于 8月 10日下午 16:00前通过“爱山

东”APP 进行网上报名，无法通过网上报名的家长，于 8 月 10

日 8:30-16:00到意向幼儿园进行线下报名。

（三）8月 13日 9:00——16:00，各幼儿园针对上阶段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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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幼儿园进行补充报名登记，已完成招生

计划的幼儿园不参与本阶段报名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幼儿园招生工作，

健全工作机制，做好招生前期的摸底调研和论证工作，积极做好

政策宣传解读；要完善应急预案，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苗头性问

题，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。

（二）做好招生服务。各幼儿园要加强招生政策宣传工作，

开通招生服务热线，及时解答群众疑惑，为家长提供入园指导服

务。

    （三）规范招生行为。各幼儿园要严格执行相关政策，不得

跨年度提前招生，报名先后顺序不作为录取依据;除组织幼儿进

行入园健康检查外，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查;不得设置实验

班和特色班;不得将参加早期教育指导作为入园前置条件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幼儿园要严格程序，规范操作，做

好招生材料审核、录取、公示等工作，并留存有关资料。对违反

招生纪律的幼儿园，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区教体局监督电话：5130290  5130281

附件：淄川区城区幼儿园招生信息填报流程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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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城区幼儿园招生信息填报流程

一、下载安装“爱山东”APP

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“爱山东”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

装“爱山东”APP。

二、注册账户

安装完成后，打开“爱山东”APP，逐步点击【我的】-【请

登录】-【注册】，使用手机号+短信验证码注册账户。（注册时

请务必使用拟入园幼儿监护人的手机号进行注册，且确保报名使

用的大产权房产或居住证、务工合同、营业执照等为该监护人所

有）。

三、完成账户实名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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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进入【我的】页面最上方个人信息板块，点击【用户认

证】，根据提示逐步完成实名认证，达到 L4级别。

四、填写报名信息

（一）点击首页左上角选择地址

将地址切换为【淄博市淄川区】，点击首页的【学前教育招

生】，选择进入淄川区信息登记界面。

（二）填写幼儿基本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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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实填写幼儿基本信息，是否政策优待类人群子女，选择意

向幼儿园进行报名。平台会自动对监护关系进行核验，监护人 2

相关信息请如实填写。若只有一个法定监护人，监护人 2信息无

需填写。

特别说明：

1. 政策类人员子女通过爱山东 APP 进行登记，于 8 月 10

日 9：00-16：00 到淄川区教体局学前教育科（将军路 205 号，

办公楼 305 室，电话：5130281）进行现场审核。

2.每名幼儿只能选报一所幼儿园。报名系统开放期间，家长

可自主调整选报的幼儿园，如填报信息有误可进行修改。

（三）完善户籍信息及房产信息

结合户籍类别文字说明，对拟入园幼儿户籍类别进行选择。

户籍地址由数据接口自动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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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完善监护人房产信息情况

1.监护人在城区招生范围内有大产权房产且已办理产权证

的，可从房产信息列表中选择报名所用房产，上传幼儿出生证明

及户口本相关页面清晰照片。完成后提交即完成所有报名流程。

2. 监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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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无不动产证，请参照意向幼儿园招生简章要求填写，可依据

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房产（自出生起在同一户口本无变迁）或直

接手动填写现住址，上传幼儿出生证明及户口本相关页面清晰照

片。完成后提交即完成所有报名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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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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